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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上海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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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事业单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服务业部分行业中，事业单位在数量

上和规模上都占多数，为健全服务业统计制度，全面反映服务业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同时也为了满足社

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统计监测工作的需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统计局《2025

年部分行业事业单位统计调查方案》，制定本调查制度。

（二）调查范围

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行业事业单位；

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位。

（三）调查内容

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等。主要指标有：单位详细名称、单位所在

地及区划、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

（四）统计原则

辖区内行政事业法人单位按照在地原则进行统计。调查单位不得“打捆”和重复上报统计数据。

（五）调查频率、报送时间

调查频率为月报。调查单位报送时间为月后 20 日前，乡镇、街道级和区级统计机构分别于月后 21

日和 22 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1 月免报）。

（六）上报要求

采取联网直报方式上报数据。调查单位按统计部门的统一要求，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按时

填报基层表、审核和上报数据、接受数据查询。各级统计局负责对调查单位网上直报数据进行审核、验

收和查询。

（七）数据公布和使用

本制度取得的统计资料，仅用于统计系统和相关部门内部使用，暂不对外公布。

注：各填报单位在填报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各区统计局服务业统计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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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

单位

网上填报

报送日期

数据审核、验收

截止时间
页

码
乡镇、街

道级统计

机构

区级统计

机构

X583 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

位基本情况

月报

（首次

报送，

此后自

动导

入）

（1）不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

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教育，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以及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

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

国民经济行业事业单位。

（2）不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 万

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

单位。

事业法人

单位

3月20日

18 时前

网上填报

3月21日

12 时前

3 月 22 日

12 时前
4

X584 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

位主要经济指标

月报

（1月

免报）

同上 同上

月后 20

日 18 时

前

网上填报

月后 21

日 12 时

前

月后 22 日

12 时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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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X 5 8 3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101 号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１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行业代码（统计机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

105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

邮政编码 □□□□□□

207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正常运营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 当年关闭 9 其他

211

机构类型 □□

20 事业单位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5 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行业事业单位；

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位。

2.从 2020 年开始，首次填报由调查单位填报，此后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在报告期开网前将数据统一导入

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生成报表数据，调查单位免报。若因特殊原因出现变化，调查单位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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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X 5 8 4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101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资产负债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二、收入和费用

收入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费用合计

其中：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三、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四、平均用工人数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101

10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01

3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行业事业单位；

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每月月后 20 日 18:00 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1月免报。

3.审核关系：

（1）收入合计（201）≥财政拨款收入（202）+事业收入（203）+经营收入（204）

（2）费用合计（205）≥业务活动费用（206）+单位管理费用（207）+经营费用（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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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一）填报说明及指标解释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基本情况（X583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

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 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 位为

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

机构代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

行政；4 文化；5 民政；6旅游；7 宗教；8工会；9 工商；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业；Y 其

他。

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 机关，2事业单位，3 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 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其他；

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服务所，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文化：1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 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 基金会，9其他；

6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其他；

7宗教：1 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 其他；

8工会：1 基层工会，9其他；

9工商：1 企业，2个体工商户，3 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 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 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

码》〔GB/T 2260〕）。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

照》（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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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

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6 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

代码号第 1-8 位，加“B”组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

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

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

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行业代码 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照《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及区划代码等。本栏分两部分填

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 2020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

乡划分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二部分：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 、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

委会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成立时间 指单位登记注册成立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具体年月。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批准成立或登记注册成立

的时间，如实际开业时间早于注册成立时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2.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1）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2）恢复设立的

单位（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3）机构改革中，因

合并或分立新设的单位，其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继续存在的单位，填原成立时间，改革后有些单位

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隶属关系 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分为：中央、地方和其他。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

的单位，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运营状态 指单位的经济活动状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正常运营：指正常运转的单位，全年正常开业的单位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单位。包括

部分投产的新建单位，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单位。

2.停业（歇业）：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止经营或活动的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经营或活动

的单位。

3.筹建：指已经在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正在进行经营或活动前筹建工作的单位。如研究和

论证建设、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

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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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筹建。

4.当年关闭：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或活动的单位。

9.其他：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单位。

机构类型 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事业单位：包括（1）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

得法人资格的单位；（2）事业法人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2.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包括（1）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2）由各

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机关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3）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

体。

3.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

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4.基金会：指民政部、省级、地级或市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

金会。

5.农民专业合作社：指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

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包括（1）经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核准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领取

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2）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

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耕地、河道、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合作

经营、民主管理、服务村民的经济组织，主要是由原人民公社（现乡、镇）、生产大队（现村）、生产

队（现村民组）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

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需

经县级及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登记证书或证明书。

7.其他组织机构：指除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机构。包括：

律师事务所和各类寺庙等。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X584 表）

资产总计 指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拥有法律

上的占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位核算的

资产。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负债合计 指单位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动性，分

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收入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

http://baike.baidu.com/view/811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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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财政拨款收入 指单位本期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

项目填报。

事业收入 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收入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

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费用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全部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业务活动费用 指单位为实现其职能目标，依法履职或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发生的各

项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单位管理费用 指单位本级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单位行政及后

勤管理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资产折旧（摊销）等费用，以及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

经费、工会经费、诉讼费、中介费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费用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根

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单位按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各种薪酬。

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根据

会计相关科目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分析填报。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单位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月平均人数是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 2 求得。计算公

式为：

月平均人数= (月初人数+月末人数) / 2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1）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放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人数计算。

（2）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

各天实有人数之和，除以整月天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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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区统计机构服务业统计部门联系一览表

区 地 址 邮 编 联系人 电 话

黄浦区 重庆南路 100 号 703 室 200020 杨 琤 33134800-80753

徐汇区 漕溪北路 366 号 200030 于 惠 64872222-8205

长宁区 长宁路 599 号 200050 赵 璇 22051142

静安区 巨鹿路 915 号 200040 严俊龙 33371141

普陀区
大渡河路 1668 号

1B 区 3 楼 325 室
200333 何淑芳 52564588-2350

虹口区
飞虹路 518 号

2 号楼 209 室
200086 王 睿 25015209

杨浦区
济宁路 252 号

7 栋
200082 陆 欣 35093923

闵行区
莘潭路 408 号

南楼 507 室
201100 郑子龙 34717097

宝山区 密山路 16 号 201999 沈懿瑶 56608706

嘉定区
塔城东路 400 号

四号楼 207
201822 苏星宇 59922677

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 2001 号

5 号楼
200135 徐逊吟 68546791

金山区 金山区石化龙山路 555 号 200540 姜 杰 57921105

松江区
荣乐东路 2111 号

建设大厦 2楼
201613 鲁 珊 67796931

青浦区
浦仓路 605 号

504 室
201799 陆 敏 59721715

奉贤区
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 8号

A2 统计局四楼
201499 方亦铮 37537064

崇明区
崇明大道 8188 号

行政办公 2号楼
202150 施佾丰 6968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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